附件1
编号：            

 
泉州市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申请表
 
 
 
  
 
申请单位（人）名称：                    
 
项    目   名   称：                    
 
 
 
申报日期：二〇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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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明文件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  护照【 】  营业执照【 】  其他：      【 】

	
	证件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项目现状
	项目名称
	
	项目坐落
	

	
	项目层数
	
	结构现状
	

	
	土地房屋权属证明材料
	
	权利类型、性质
	

	
	土地房屋所有权（使用权）人
	
	土地用途及土地使用期限
	

	建设方式
	     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 】        利用自有闲置用地建设【 】  
     利用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 】    产业园区配套【 】    国有建设用地建设【 】  
     按现状投入使用【 】    其他：      【 】

	项目建设
	建设内容
	
	计划工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计划总投资
	   万元
	资金筹集方式
	

	项目规模
	套数
	
	建筑面积
	

	认定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合计      年

	为保证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有效落实，本单位（人）郑重承诺：
一、项目权属清晰、无争议且不存在查封、异议、冻结等情形；
二、按规定履行相关建设程序，按时保质完成工程建设；
三、投入使用后只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得直接上市销售或变相销售，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期间不得分割登记、分割抵押、分割销售；
四、无条件服从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如对于项目退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相关政策依据被撤销而引起的清退承租人等事项，自行负责相关纠纷、诉讼；
五、对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附件：1.项目土地房屋权属证明材料；
2.项目改建运营方案；
3.身份证明材料；
4.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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